
浑江政办发〔2015〕12号

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15年爱国卫生月活动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办、局，直属事业单位，驻区市直各部门：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2015年爱国卫生月活动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4月10日

浑江区2015年爱国卫生月活动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实施方案

为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创造美丽生态浑江区，营造一个绿化、净化、美化、整洁的浑江城区，根据《白山市2015年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暨春季爱国卫生月活动方案》的通知，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为指导，围绕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主动探索新思路、新举措，改善全区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目的；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治理辖区环境、居民区卫生和深入开展春季除四害活动为主要内容；加强爱国卫生宣传，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在全区掀起春季群众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进一步改善我区人居生活环境卫生面貌，提高全区人民群众的文明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

二、整治活动目的

以“清洁城乡，保护健康”为主题，以“爱国卫生月”为抓手，全面统筹，全民参与，全力以赴，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保障全民健康为出发点，通过开展集中时间的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及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讲卫生、勤清洁、重环保、爱家园的文明理念。通过彻底清除越冬垃圾，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效防控各类传染疾病，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卫生意识、健康素质和生活环境质量。

三、整治工作时限

2015年4月1日至9月30日。其中4月1日至4月30日为春季爱国卫生月活动。
四、整治工作范围、整治重点和责任分工

（一）、加大对环境整治情况的宣传

今年是第27个“爱国卫生月”，以爱国卫生月活动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等宣传工具，加强对爱国卫生月活动的宣传，让广大群众了解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质和工作内涵，主动参与到爱国卫生月活动中来，形成全社会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为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提高广大市民讲卫生、爱家园的文明理念，改变市民不卫生、不健康、不文明的生活陋习。

责任单位：区广电中心

负 责 人：姜东煜

工作职责：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及时对综合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曝光。

（二）、整治弃管小区

按照《吉林省物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十三条中“建立政府主导，立足社区、社会参与和居民自治结合的物业管理机制”对没有业主委员会的物业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经营管理，达到治理一个、成型一个，切实把无物业小区管起来、管到位，消除弃管现象。初步确定5个左右典型弃管小区为重点整治对象，有重点、有侧重、分期、分批完成，做到无垃圾积存、无卫生死角、无乱堆乱放，无设定摊点，无违章建筑，无污水外溢、无乱贴乱挂，使小区规范管理全面展开。

牵头部门：区住建局

负 责 人：赵 刚

责任单位：红旗街道、新建街道、东兴街道、城南街道、江北街道、河口街道、通沟街道。

（三）、整治城市“牛皮癣”

全面整治全区范围内小区及居民楼道内的“牛皮癣”，严厉打击乱涂、乱贴、乱画等破坏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进一步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市容形象，营造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

牵头部门：区环境卫生综合管理处

负 责 人：傅志刚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社区）

（四）、整治城区公路沿线

交通分局要积极协调市公路管理部门，加大对城区交通出入口和干线公路沿线环境的长效监管。搞好沿线绿化；清除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及时清理边沟，保证沿线无垃圾、无漂浮物、无扬尘。

责任单位：交通分局

负 责 人：许传军

（五）、整治河道卫生
加大对我区负责的河道（青沟河、板石河、通沟河、陶瓷河、红旗河、黑沃子河）的管理力度，对河道内的垃圾及漂浮物安排专人打捞，严肃处理垃圾河内乱扔、河岸乱堆、生活污水乱排放、养殖污水无序排放、工业污水未达标排放、违章占河道建设、搭盖以及施工围堰未彻底清除等问题，清理河道施工围堰和违章占河道建（构）筑物等，努力实现我区河道“河畅、水清、岸绿”的目标。

责任单位：区水利局、区环境卫生综合管理处

负 责 人：路 铁 军、傅志刚

（六）、越冬垃圾集中整治
今年的环境整治，主要是针对我区城乡结合部区域的主次道路和背街小巷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残冰、残雪，进行集中整治，做到清扫到位，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清运及时，不留死角。

1、城南街道区域内越冬垃圾集中整治。

牵头部门：城南街道办事处

负 责 人：刘 伟

联系电话：13843918608

责任单位：区人大、区机关党工委、区检察院、国税分局、区武装部、环保分局、区党校、区司法局、质监分局、区商务局、地税分局、区经济局、区农牧局。

2、江北街道区域内越冬垃圾集中整治。

牵头部门：江北街道办事处

负 责 人：沈春红

联系电话：13894000937

责任单位：区政法委、区财政局、区统战部、区委办、区发改局、区安监局、区统计局、区社保分局、区团委、区工会、区妇联、区科协、区老龄委、区食安办、区工业集中区。

3、通沟街道区域内越冬垃圾集中整治。

牵头部门：通沟街道办事处

负 责 人：王 勇

联系电话：13843918258

责任单位：区政府办、区宣传部、区法院、区卫生和计生局、区住建局、区民政局、区编办、区人社局、区信访局、区物价局、区民族宗教局、区药监局、区工商分局、区林业局、区档案局、区审计局、区教体局、区旅游局和文化新闻出版局、区移民局、区残联、通沟公安分局。

4、河口街道区域内越冬垃圾集中整治。

牵头部门：河口街道办事处

负 责 人：宫晶莉

联系电话：13604490290

责任单位：区政协、区组织部、区监察局、区供销联社。

（八）、病媒生物预防与整治
结合环境卫生整治，统一组织开展以清除和控制四害孳生地为主的病媒生物春季集中消杀活动，切实加强重点单位、重点场所和公共环境的四害防制，力争将鼠、蟑、蚊、蝇等病媒生物的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形成专业防控和群众参与的工作局面。及时发布警戒公告，确保人、畜安全。根据全市统一部署，灭鼠时间定于4月下旬开始。

责任单位：区环境卫生综合管理处
负 责 人：傅志刚

（九）、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各地要以春季爱国卫生月活动为契机，认真组织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各种板报、宣传栏、宣传单，向广大居民传授各类传染疾病的防治和家庭卫生注意事项等健康知识，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律达到65％以上。

牵头单位：区环境卫生综合管理处（爱卫办）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社区）

（十）、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加大管理力度，以重点清垃圾、清粪堆、清柴草、清沟渠、清路障、清死畜禽、清农贸市场垃圾、清水源地为主要内容，全面消除垃圾围村、围田、围河等现象。各镇村要建立日常保洁、清运机制，配置相应设施，集中收集、处理各类垃圾；对农村的道路要确定专人清扫保洁，维护环境；全面清理村内、村外、村庄连接处的积存垃圾、死角垃圾以及村庄周边的白色污染；清理镇村柴草、杂物，规范村内垃圾倾倒点的设置，合理配置垃圾收集设施；及时清除村内的粪堆、肥堆、草堆，杜绝污水乱流、禽畜乱跑。村内做到柴草码放整齐，院内做到物料堆放有序。做好垃圾收集运输工作。认真贯彻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完善农村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按照“村收集、镇转运、市集中处置”的原则，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建立长效机制。

牵头部门：区农牧局

负 责 人：任月发    联系电话：13904491574

责任单位：六道江镇、七道江镇、红土崖镇、三道沟镇

五、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暨春季“爱国卫生月”活动的组织领导，做到组织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把此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纳入到当前的重点工作，对所分担的任务如期达标完成。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及时宣传和推广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并对“脏、乱、差”现象进行曝光，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月”活动。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组织的优势，形成人人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三）狠抓落实，注重实效。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小组将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不定期督促检查，实行天天巡查、日日曝光、周周通报工作机制，务必将爱国卫生月活动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对完成好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对组织不利，整治缓慢、效果不佳和任务完成不好的给予通报批评。特别是被三次曝光的责任部门，区政府主要领导将约谈该部门一把手并纳入到年终绩效考评。针对此次环境卫生整治，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完善卫生管理长效机制，切实解决环境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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